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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探究不同产业组织模式对非木质林产品价值实现的影响及作用机制，明确非木质林产品等物质类生态产

品价值实现有效路径。【方法】基于 2022 年浙江省 7 个县 (市) 811 份农户调研数据，实证分析不同产业组织模式对非木

质林产品价值实现的影响以及区域公用品牌在其中发挥的作用。【结果】相对“市场+农户”的市场交易模式，“合作

社+农户”的横向合作模式和“公司+农户”的纵向协作模式均对非木质林产品价值实现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机制验证表

明：区域公用品牌在产业组织对非木质林产品价值实现过程中起到中介作用；异质性检验发现：经营规模小、采用互联

网销售农户的非木质林产品溢价效果更显著。【结论】产业组织能够通过促进农户加入区域公用品牌从而推动非木质林

产品价值实现。据此，提出在提高农户组织化程度的同时，需要加强区域公用品牌建设，优化销售渠道等政策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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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his study aims to explore the impact of various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models on the

value realization of non-timber forest products and their mechanism of action, and to clarify effective pathways

for  the  value  realization  of  material-based  ecological  products. [Method] Based  on  the  survey  data  of  811

farming households from 7 counties (cities) in Zhejiang Province in 2022, this study empirically analyzed the

impact of different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models on the value realization of non-timber forest products, as well

as  the  role  of  regional  public  brands  in  this  process.  [Result] Both  horizontal  cooperation  (cooperative  +

farmer)  and  vertical  collaboration  (company  +  farmer)  models  had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s  on  the  value

realization of non-timber forest products. Mechanism verification showed that regional public brands played a

mediating  role  in  the  value  realization  process  of  non-timber  forest  products  by  industrial  organizations.

Heterogeneity tests revealed that the premium effect of non-timber forest products sold by farmers with small

operation  scale  and  through  the  Internet  was  more  significant.  [Conclusion] Industrial  organizations  c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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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ilitate  the  value  realization  of  non-timber  forest  products  by  promoting  farmers’   participation  in  regional
public brands. Therefore, it is suggested that while improving the organization degree of farmers, it is necessary
to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regional public brand and optimize sales channels. [Ch, 6 tab. 35 ref.]
Key words: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non-timber forest  products; ecological  product  value realization; regional
public brands

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是深入贯彻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重要举措。非

木质林产品 (non-timber forest product)是指在以森林为核心的生物群落中所能获取的除木材之外的其余各

种可以满足人类生存或生产需要的产品与服务，主要包括木本油料、水果、森林药材、竹制品、食用

菌、香料、野味等物质类产品以及森林旅游等服务类产品[1]。非木质林产品作为典型的物质供给类生态

产品，兼具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2]，在促进山区农民增收与林业可持续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3−5]。随着

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深入推进，分山到户使得现有山区农户的非木质林产品以家庭经营为主，存在

“多、小、散”等特点[6−7]。由于市场信息存在不对称性，导致小农户难以与市场形成高效对接，普遍

存在优质不优价的问题。换言之，山区良好生态资源培育的非木质林产品所带来的品质优势并未体现在

价格和销量上，“生态红利”未能得到充分释放。研究表明：组织嵌入显著提高了农户收入。这种促进

作用不仅有利于破解农产品“柠檬市场”问题，还可以通过采取集体议价和订单农业等方式降低市场风

险[8−9]，提升生态产品溢价能力[10]。此外，区域公用品牌也是实现农业绿色生产、提高农户收入及推动

乡村振兴的有效手段 [11−13]。截至 2020年底，浙江省丽水市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试点的典型模式——
“丽水山耕”等系列品牌，累计销售产品超 108亿元，平均品牌溢价率超 30%。然而，区域公用品牌商

标的申请主体多为企业和合作社，农户准入机制尚未明确建立。因此，亟须从组织嵌入视角出发，探索

农户参与区域公用品牌，并享受生态产品价值转化红利的有效路径。此外，不同产业组织类型及其利益

联结模式对生态产品的价值提升效果也存在差异，有必要构建理论分析框架，以更好地诠释产业组织模

式对非木质林产品价值实现的异质性影响及区域公用品牌在其中的作用机制。

学者们关于产业组织模式绩效的研究重点聚焦在其对生态化经营[14]、投入产出效率[15]、农产品质量

安全[16−17] 和绿色生产行为[18−19] 等的影响。关于非木质林产品的价值实现，已有研究从问题瓶颈[20]、影

响因素[21] 和路径机制[22] 等方面展开探讨。也有部分学者实证研究了区域公用品牌对农户绿色生产行

为[23] 以及农民收入增长[24] 的影响。综上所述，现有研究均较少从微观视角关注农户参与不同产业组织

模式对非木质林产品价值实现的影响差异，对区域公用品牌在其中的作用机制研究也较为缺乏。

相较于以往研究，本研究的边际贡献在于：其一，基于微观大样本实证检验不同产业组织模式对非

木质林产品价值实现的影响。其二，分析区域公用品牌在产业组织模式对非木质林产品价值实现影响中

的作用机制。其三，从经营规模和销售渠道的视角探讨产业组织模式对不同农户的异质性影响，以期为

促进农户非木质林产品价值溢价增值提供科学决策和政策建议。 

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根据产业组织理论，按照利益联结主体和紧密程度不同，将产业组织模式归纳为 3类：①“市

场+农户”的市场交易模式。农户与买家之间不存在合作和契约关系，进行纯粹交易，农户独立生产和

销售非木质林产品，随行就市。②“合作社+农户”的横向合作模式。农户作为合作社的成员，享有合

作社所提供的生产技术、信息传递等相关服务，部分合作社还会负责产品的集中销售。③“公司+农
户”的纵向协作模式。农户与下游公司建立契约关系，公司为农户提供必要的生产资料、技术支持和市

场信息等，农户按照契约生产，并将其非木质林产品销售给公司。相比于市场交易模式，横向合作模式

和纵向协作模式均能显著提高农户市场地位与产品议价能力[25]，但两者因利益联结方式和运作机制存在

异质性，导致农户在非木质林产品价值实现过程中的利益存在一定差异。具体而言，在横向合作模式

中，合作社除追求经济效益外，还着重关注农村可持续发展，提升社会效益[26]，并通过提供交易平台，

共享资源、知识和技术，提高农户议价能力，以此为农户争取更高的产品市场价格[27]。尽管合作社在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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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内可能面临管理和资金挑战，但它强调长期合作和共同利益使其在发展过程中更加稳定。相比之下，

在纵向协作模式中，公司作为 “弱关系”嵌入农户网络之中，公司与农户之间完全以“工具型”关系为

纽带，双方之间的联合完全出于利益诉求。这使得组织运行效率完全取决于组织内的激励和监督制度，

从而使得合作双方容易因为利益诉求的差异产生摩擦。与公司相比，农户与合作社之间的关系更为直接

且更加紧密，因而农户受合作社的影响更大。基于此，本研究提出第 1个研究假说 H1：相比市场交易模

式，横向合作模式和纵向协作模式均对非木质林产品价值实现有促进作用，且横向合作模式的作用效果

更显著。

根据原产地效应理论，产品来源地对消费者知觉和购买决策具有较强推动作用。区域公用品牌能够

强化特定地区的生态特征、历史传统和生产技术[28]，并通过此与非木质林产品价值产生关联。不仅如

此，品牌也赋予了产品附加的心理价值[29]。区域公用品牌作为一种与特定地理区域紧密相关的品牌形

式，有助于加强消费者与产品之间的情感联系，从而促使消费者愿意支付产品溢价[30]。由此可见，区域

公用品牌能够借助地区声誉向市场发送非木质林产品质量信号，将生态资源优势转化为商品优势和品牌

价值收益，实现生态溢价，释放生态红利。区域公用品牌虽然能够带来一定程度的溢价，但准入门槛却

存在异质性。分散经营的农户往往因其资源禀赋限制而被排斥在外，难以获得区域公用品牌为非木质林

产品带来的溢价效应。产业组织则能够帮助农户通过组织化，克服资源禀赋的束缚，以“合作社+农
户”或者“公司+农户”等利益联结方式使用区域公用品牌转化生态产品价值的红利。基于此，提出第

2个研究假说 H2：农户使用区域公用品牌在产业组织模式对非木质林产品价值实现过程中发挥了中介

作用。 

2    数据来源、变量选取与模型选择
 

2.1    数据来源

为实现研究目标，按照典型抽样和随机抽样相结合的原则，于 2023年 7—8月在浙江省选取非木质

林产品较为丰富的 7个县 (市)开展实地调查。首先，根据当地政府部门和乡 (镇)代表对当地乡 (镇)的
介绍以及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数据，采用分层抽样的方法，选取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和较低各 2个乡 (镇)。
其次，每个乡 (镇)按照村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进行分层，随机抽取经济发展较好和较差各 1个行政村。

最后每个村根据等距抽样选取 20户农户作为样本户进行问卷调查。问卷内容涉及农户个人及家庭基本

信息、非木质林产品经营、加入产业组织与区域公用品牌情况及农户认知情况等。调查均以调查员与农

户一对一访谈形式完成。调查样本为 7个县 (市)28个乡 (镇)56个村 820户农户。有效问卷为 811份，有

效问卷率为 98.9%。 

2.2    变量选取 

2.2.1    被解释变量    研究表明：物质供给类生态产品价值主要通过市场交易方式实现[31]，其价值实现体

现为产品中蕴含的绿水青山的生态价值和人工投入的劳动价值，通过市场机制运作获得溢价。因此本研

究用销售价格与市场平均价格的差占市场平均价格的比例计算非木质林产品溢价率，以此衡量农户非木

质林产品价值实现程度。销售价格为农户当年销售的非木质林产品平均价格，市场平均价格则采用当地

专业大户了解的非木质林产品当年市场平均价格。使用该数据的合理性在于部分大户本身就从事产品收

购和加工业务，对生态产品外部市场的价格信息较为清楚。 

2.2.2    核心解释变量    本研究将“市场+农户”定义为市场交易模式，“合作社+农户”定义为横向合作

模式，“公司+农户”定义为纵向协作模式。以市场交易模式为基准组，对参与多种产业组织模式的农

户，选择非木质林产品销量最多的产业组织模式作为主要产业组织模式。 

2.2.3    中介变量    本研究选取的中介变量为是否使用区域公用品牌，“是”赋值为 1，“否”赋值为

0。其中，本研究数据所使用的区域公用品牌包括村级、县 (市)级、省级和国家级 4个层级，涵盖全品

类和单一品类。 

2.2.4    控制变量     参考已有研究成果，选取以下变量：①个人和家庭特征 (年龄、受教育程度、家

庭村干部人数、家庭林业劳动时间、家庭劳动力数量)。②非木质林产品经营特征 (经营规模、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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渠道、培训方式、种植阶段、种植年限、种植品种)。③区域虚拟变量。由于不同地区在社会经济发

展、自然条件、林业生产经营相关政策存在差异，从而导致不同地区非木质林产品发展水平也存在

差异，因此设置县级虚拟变量。关于县级虚拟变量，本研究以开化县作为参照，设置其他 6个县级地区

变量。 

2.3    模型选择 

2.3.1    基准模型    本研究关注的核心问题是产业组织模式对非木质林产品价值实现的影响，构建最小二

乘法 (OLS)进行回归估计。模型设定如下：

Pi = α0+α1Ii+α2Ci+εi。 （1）

α0 α1 α2

式 (1)中：i 表示农户，被解释变量 Pi 表示第 i 个农户的非木质林产品溢价率；核心解释变量 Ii 表示第

i 个农户参与的产业组织模式，是市场交易模式、横向交易模式和纵向交易模式 3类变量的虚拟变量；

解释变量 Ci 则为影响农户 i 的非木质林产品溢价率的控制变量，主要包括农户个人特征、家庭特征、经

营特征、区域虚拟变量； 为常数项， 和 表示待估计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εi 为模型的扰动项。 

2.3.2    中介效应模型    根据前文研究假说，借鉴石大千等[32] 的方法从区域公用品牌视角验证产业组织模

式对非木质林产品价值实现的作用机制。具体实证检验采用 3步法验证[33]：①将产业组织模式与非木质

林产品价值实现进行回归，若系数显著，则表明产业组织嵌入对非木质林产品价值实现有正向促进作

用。②将产业组织嵌入与加入区域公用品牌进行回归，若系数显著，说明产业组织嵌入有助于农户加入

区域公用品牌。③将产业组织嵌入和区域公用品牌同时放入模型与非木质林产品溢价率进行回归，若系

数不显著或者显著但系数降低了，则证明产业组织嵌入通过影响农户加入区域公用品牌促进非木质林产

品溢价率提升。按照上述检验步骤，本研究机制验证模型设定如下：

Pi = θ0+ cIi+γ0Ci+µi； （2）

Mi = θ1+aIi+γ1Ci+µi； （3）

Pi = θ2+ c′Ii+bMi+γ2Ci+µi。 （4）

a、b、c、c′为待估系参数；µi表示随机扰动项

式 (2)~(4)中：Mi 为中介变量，表示第 i 个农户经营的非木质林产品的区域公用品牌加入率；θ0、θ1、
θ2 为常数项；γ0、γ1、γ2、 ；其余变量含义与前文基准模型

(1)相同。 

3    描述性分析
 

3.1    总体描述

本研究所涉及的变量如表 1所示。根据描述统计结果，2022年农户平均非木质林产品溢价率为

7.64%，60% 的农户选择市场交易模式，35% 的农户选择横向合作模式，5% 的农户选择纵向协作模式。

农户中使用区域公用品牌的比例为 20%。控制变量中，户主平均年龄为 60.63岁，表明农户年龄偏大，

其种植经验较为丰富，平均种植经验达 18.51 a，平均家庭经营规模为 5.19 hm2。 

 

表 1    总体描述性统计
Table 1    General descriptive statistics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变量含义及赋值 均值 标准差

被解释变量 非木质林产品溢价率
(销售价格−市场平均价格)/
　市场平均价格×100% 7.64 4.95

核心解释变量 产业组织模式

市场交易模式(以此为基准) 是否“市场+农户”：0为否；1为是 0.60 0.49

横向合作模式 是否“合作社+农户”：0为否；1为是 0.35 0.48

纵向协作模式 是否“公司+农户”：0为否；1为是 0.05 0.21

中介变量 区域公用品牌加入率
是否使用区域公用品牌：

　0为否；1为是
0.20 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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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关键变量描述

表 2对不同产业组织模式下的非木质林产品溢价率、加入区域公用品牌情况分别进行了统计。市场

交易模式、横向合作模式和纵向协作模式的样本数分别为 491、283、37个。表 2表明：横向合作模式

和纵向协作模式非木质林产品溢价率显著高于市场交易模式，横向交易模式溢价率为 11.12%，纵向协作

模式溢价率为 8.59%。在区域公用品牌加入率方面，纵向协作模式比例最高，达 62%，横向协作模式区

域公用品牌加入率为 43%，市场交易模式仅为 3%。

 
 

表 2    关键变量描述性统计
Table 2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key variables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市场交易模式 横向合作模式 纵向协作模式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被解释变量 非木质林产品溢价率 5.57 3.36 11.12 5.41 8.59 3.80

中介变量 区域公用品牌加入率 0.03 0.17 0.43 0.50 0.62 0.49

　　说明：数据来源于农户调研。市场交易模式、横向合作模式和纵向协作模式的样本数分别为491、283、37个。

  

4    实证结果与分析
 

4.1    基准回归

本研究使用 Stata18软件，采用 OLS估计方法对 811份农户数据展开逐步回归分析，得到基准回归

结果 (表 3)。3列的估计结果均表明：相比于市场交易模式，横向合作模式和纵向协作模式均在 1% 的水

平上对非木质林产品溢价率有显著正向影响。由表 3可知：与市场交易模式相比，横向合作模式和纵向

协作模式系数会显著提升非木质林产品溢价率。具体而言，横向合作模式和纵向协作模式分别使得非木

质林产品溢价率提升 1.327个百分点和 1.017个百分点。同时，横向合作模式的系数大于纵向协作模

式，表明横向合作模式对非木质林产品溢价的促进效果比纵向协作模式更好。H1 得到验证。这表明

“合作社+农户”“公司+农户”等紧密型产业组织模式均能有效弥补农户在组织结构上的不足[34]，提高

农户非木质林产品的溢价能力，从而促进其价值实现。不仅如此，由于利益联结方式的不同，合作社对

农户非木质林产品溢价率的提升效果更加显著。 

4.2    产业组织模式对非木质林产品价值实现的机制验证

本研究采用中介效应模型检验产业组织模式对非木质林产品价值实现的影响以及区域公用品牌在其

表 1　(续)
Table 1     Continued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变量含义及赋值 均值 标准差

控制变量

个体基本特征
年龄 户主实际年龄/岁 60.63 9.30

受教育程度 户主受教育年限/a 10.21 3.65

家庭基本特征

家庭村干部数量 家庭村干部数量/人 1.29 0.53

家庭劳动力数量 家庭参与劳动数量/人 2.64 1.06

家庭林业劳动时间 家庭1 a中林业劳动时间/月 6.87 3.98

经营特征

种植经验 农户种植年限/a 18.51 14.09

经营规模 家庭经营种植面积/hm2 5.19 21.19

种植阶段
1为盛果期；2为初果期；

　3为幼苗期；4为衰退期
1.81 1.25

参加培训形式
0为不参加培训；1为线上理论；

　2为线下理论；3为线下示范
1.55 0.99

销售渠道
非木质林产品主要销售方式：

　1为线下销售；2为线上销售
1.30 0.69

　　说明：数据来源于农户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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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作用机制，回归结果如表 4所示。与基准回归结果相比，将区域公用品牌引入模型后，横向合作模

式的边际效应较未引入机制变量前有所降低 (由 1.327降低到 0.954)，纵向协作模式系数不显著。同时，

区域公用品牌对非木质林产品价值实现的影响在 1% 显著水平上为正，这说明区域公用品牌的使用与非

木质林产品溢价率提升有关。回归结果也表明：与市场交易模式相比，横向合作模式和纵向协作模式也

会促进参与区域公用品牌。以上结果表明：加入区域公用品牌在横向合作模式和纵向协作模式促进非木

质林产品价值实现中发挥着中介作用。H2 得以验证。
 
 

表 4    区域公用品牌的机制检验
Table 4    Mechanism test of regional public brand

变量名称 溢价率(1)
区域公用品

牌加入率(2)
溢价率(3) 变量名称 溢价率(1)

区域公用品

牌加入率(2)
溢价率(3)

横向合作模式 1.327(0.215)*** 0.352(0.042)*** 0.954(0.240)*** 地区虚拟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纵向协作模式 1.017(0.386)*** 0.446(0.091)*** 0.543(0.422) 常数项 13.29(1.053)*** 0.414(0.143)*** 12.85(1.068)***

区域公用品牌加入率 1.062(0.255)*** R2 0.842 0.403 0.846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说明：括号内为标准误。溢价率 (1)、溢价率 (3)分别表示引入区域公用品牌加入率这一机制变量前后的结果。区域公用品牌加入

率 (2)表示不同产业组织模式对农户区域公用品牌加入的影响。***表示 1% 的显著性水平。样本量为 811个。
  

4.3    稳健性检验

本研究采用替换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通过替换被解释变量非木质林产品溢价率为非木质林产品经

营收入作为新的被解释变量进行估计。稳健性检验结果如表 5所示。横向合作模式和纵向协作模式均在

1% 显著水平上对非木质林产品价值实现有正向促进作用，与基准回归结果基本一致，即本研究的实证

估计结果是稳健的。
 
 

表 5    稳健性检验结果
Table 5    Robustness test results

变量名称
非木质林产品

经营收入(1)
非木质林产品

经营收入(2)
非木质林产品

经营收入(3)
变量名称

非木质林产品

经营收入(1)
非木质林产品

经营收入(2)
非木质林产品

经营收入(3)

横向合作模式 0.784 (0.131) *** 0.994 (0.150) *** 0.782 (0.166) *** 地区虚拟变量 未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纵向协作模式 2.570 (0.371) *** 2.682 (0.350) *** 1.910 (0.341) *** 常数项 9.743 (0.065) *** 9.046 (0.167) *** 9.110 (0.684) ***

控制变量 未控制 未控制 已控制 R2 0.116 0.191 0.367

　　说明：括号内为标准误。非木质林产品经营收入 (1)、非木质林产品经营收入 (2)、非木质林产品经营收入 (3)分别表示不控制任

何变量、控制地区虚拟变量、控制所有控制变量的结果。***表示 1% 的显著性水平。样本量为 811个。
  

4.4    异质性分析

基于前文理论机制分析与研究假说，对农户非木质林产品经营规模和销售渠道进行分组，讨论产业

 

表 3    基准回归结果
Table 3    Baseline regression results

变量名称 溢价率(1) 溢价率(2) 溢价率(3) 变量名称 溢价率(1) 溢价率(2) 溢价率(3)

横向合作模式 5.547(0.356)*** 4.639(0.354)*** 1.327(0.215)*** 种植年限 −0.009(0.007)

纵向协作模式 3.019(0.635)*** 2.819(0.671)*** 1.017(0.386)*** 种植阶段   0.074(0.061)

年龄 −0.011(0.010) 培训方式       0.171(0.068)**

受教育程度 0.018(0.027) 销售渠道 　   1.935(0.118)***

家庭村干部人数 0.701(0.152)*** 品种 未控制 未控制 已控制

家庭劳动力人数 −0.072(0.073) 地区虚拟变量 未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种植面积 0.001(0.000)*** 常数项 5.570(0.152)*** 5.509(0.302)***  13.29(1.053)***
林业劳动时间 0.010(0.021) R2 0.280 0.405 0.842 　　　

　　说明：括号内为标准误。溢价率 (1)、溢价率 (2)、溢价率 (3)分别表示不控制任何变量、控制地区虚拟变量、控制所有控制变量的结果。空白处

即为未控制该变量。***和**分别表示 1% 和 5% 的显著性水平。样本量为 811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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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嵌入对非木质林产品价值实现影响的异质性。其中，经营规模按照种植面积是否超过均值

(5.19 hm2)，划分为规模户组 (＞5.19 hm2)和普通户组 (≤5.19 hm2)。销售渠道按照是否通过互联网销售

分为线上销售组和线下销售组。

表 6表明：对普通户组而言，横向合作模式和纵向协作模式对非木质林产品溢价影响均在 1% 水平

上显著为正，且普通户组系数均大于规模户组，表明其对溢价率的提升效果均大于规模户组。可能的原

因在于普通规模农户借助紧密型产业组织能获得更高的质量溢价，因而非木质林产品价值实现效果更显

著。销售渠道分组回归结果表明：线上销售组中横向合作模式和纵向协作模式分别在 1% 和 5% 显著水

平上对非木质林产品溢价率有正向促进作用，线下销售组中横向合作模式和纵向协作模式分别在 1% 和

10% 显著水平上对非木质林产品溢价率有正向促进作用，线上销售组回归系数均大于线下销售组，表明

通过互联网销售的非木质林产品相比于只在线下销售的非木质林产品，其溢价效果更为显著，与蒋玉

等[35] 的研究结论一致。
 
 

表 6    异质性检验
Table 6    Heterogeneity test

变量名称
经营规模 销售渠道

规模户组 普通户组 线上销售组 线下销售组

横向合作模式 1.230 (0.499) ** 1.306 (0.250) *** 1.508 (0.497) *** 1.275 (0.222)***

纵向协作模式 0.504 (0.640)　  1.373 (0.459)***    1.434 (0.698) **   0.871 (0.490) *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地区虚拟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常数项 11.81 (2.531) ***   13.52 (1.208) ***　   6.635 (0.952) *** 21.84 (1.403)***　

R2 0.883     　　　 0.843         　　　 0.529       　　　 0.817      　　　

　　说明：括号内为标准误。***、**和*分别表示 1%、5% 和 10% 的显著性水平。规模经营组和普通户组的样本量分别为 110和

701个；线上销售组和线下销售组的样本量分别为 373和 438个。
  

5    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研究以浙江省为例，分析了产业组织模式对非木质林产品价值实现的影响及区域公用品牌在其中

的作用机制，并识别了不同经营规模、销售渠道对非木质林产品价值实现的差异。得出以下结论：①与

市场交易模式相比，横向合作模式和纵向协作模式对农户非木质林产品价值实现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且横向合作模式的作用效果更明显。②使用区域公用品牌在不同产业组织模式对非木质林产品价值实现

影响过程中均起到中介作用。③经营规模、销售渠道的不同使得非木质林产品价值实现的效果也存在差

异。具体而言，对于经营规模小、采用互联网销售的农户，产业组织嵌入对非木质林产品价值实现效果

更显著。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得到如下政策启示：①积极推广“合作社+农户”和“公司+农户”组织模式，

持续提高农户的组织化程度。鼓励农户加入合作社或与公司对接，特别是加入合作社，加强农户与合作

社之间的利益共享机制，确保农户能够充分受益于合作社提供的服务与市场信息，享受生态产品价值转

化红利。②充分发挥区域公用品牌的溢价能力。鼓励合作社与公司积极参与到区域品牌的建设与运营

中，充分发挥产业组织在规模化、标准化与品牌化生产运营中的优势，借助产业组织完善区域公用品牌

市场化运作体系，扩大区域公用品牌对农户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影响力。③鼓励农户积极参与线上销

售。通过建立透明、高效的互联网信息共享平台，弥合市场需求与农户生产之间的市场信息差距，引导

农户及时高效销售优质生态产品，实现从生产端到消费端的价值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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